財團法人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

清寒優秀學子長期培育專案
一、目的：

（一）以回饋故鄉為宗旨，持著感恩、不求回報的精神，培育本校卓越清寒學生發展
      稟賦才能。

（二）獎助家境清寒、家庭突遭變故，不畏逆境，勤奮向學之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並期

      成為助益社會之人才，進而將感恩、關懷之心延續回饋社會。

（三）積極彰顯社會公平正義，實現人盡其才的教育目標。

二、依據：財團法人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收支保管及運用要點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
（一）承辦單位：嘉義縣立過溝國中

四、獎助對象及名額： 

（一）獎助對象：符合申請資格且就讀過溝國中（以下簡稱本校）之卓越清寒學生。

（二）獎助名額：

1.經提送學習成果暨導師推薦信通過審查，且生活狀況確實家境清寒者，以固定對象培育，不超過三位為原則。

2.經財團法人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審核合格者。

（三）前項獎助對象及名額得由「過溝國中清寒學子長期培育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視申請補助對象之學習表現暨經費收支情形調整之，並於每年7月31日為經費統計基準日。

五、獎助內容：

以獎助本校卓越清寒學生在學所需之學雜費及日常生活所需之生活費為主。

六、獎助方式：

（一）獎助原則：依據個案審定，申請人得逐年申請本獎助金，最多獎助至大學畢業。以長期獎助為原則，受補助對象在升高中暨大學後，可持成績證明送本校審核，並由基金會複查。每學年補助1次，以協助申請者延續其課業學習及特殊潛能之發展，俾利於申請者在無經濟負擔之虞，得以充分學習及發展。

（二）獎助期間：依據個案審定，申請人得逐年申請本獎助金，最多獎助至大學畢業。。

（三）獎助金額：以獎助各教育階段每學年所需繳交之生活費為主，其獎助金額說明如下：

	教育階段
	生活費*12個月
	合計

	國中至大學
	3000* 12
	36,000元


申請者如有接受各級政府或其他慈善機構持續長期獎助，則前1、2款分別以不重複獎助為原則，核定金額將扣除原有獎助部分之金額，但下列情形不予扣除：（1）政府法定應給予之相關生活補助，如低收入戶生活補助、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等。（2）單一次數或臨時性質之獎補助費。

申請者目前接受政府之補助、其它公費或獎助學金，應說明獎助單位、獎助事項、獎助金額及獎助時間，以利核實補助；如有故意隱匿情事，經查核屬實，本校得取消其申請及受獎助資格，並停止相關獎助。

(四) 核給方式：本獎助金額之發給，將直接撥入本校開立之財團法人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帳戶，再由學校逐月撥發生活費給受獎助學生本人。

七、申請資格及送件名額：

（一）申請資格：需同時具備下列條件

     1.設籍本校半年以上的學生。

     2.申請者至少有父母1人或監護人同戶籍(就讀本校之保護性個案【應附社會局之證明】不在此限)。

     3.家境清寒、家庭突遭變故或家長非自願性失業，經濟困難致有學習中斷之虞的學生，且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1)在學學業成績優異，且品行優良，具發展潛能者。

(2)符合資賦優異鑑定標準或具有其他特殊才能，表現卓越且具發展潛能者。

（二）送件名額：由學生個人或導師提出申請，再由本校基金管理委員會就申請資格及評審標準，邀集業務相關人員5人以上【學校應包含行政、教師、地方仕紳(非政治人物)至少各1人】，並由校長及教務長為當然委員，召開初選會議，檢附學生申請表、相關證件及資料暨初選會議記錄、申請學生家庭概況表送財團法人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審查。

八、申請收件：

（ㄧ）每年9月底止，送過溝國中輔導室收。

（二）申請人送件資料不予退還，重要資料請以影本送件。

九、申請證件及資料：

申請人應於申請時間內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一)，並附下列文件各乙式3份（表件不齊者不予審查，影本應註明與正本相符）：

（一）學校正式成績證明及學籍卡影本（應包括學業成績、德行成績）。

（二）全戶戶籍謄本。

（三）特殊事蹟(具體陳述事實) 。

（四）申請獎助事項之藝術才能或特殊才能之具體成績證明。

（五）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六) 非低收入戶請附全戶稅籍資料(請至戶籍所屬稅捐稽徵處申請)。

十、評審標準： 

    （一）生活狀況：家境清寒符合下列條件之任何一項者。

          1.持有鄉鎮市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者（不含中低收入戶證明、村里長清寒證明）。

2.家庭遭逢變故或家長非自願性失業而經濟困難者。

    （二）學習表現：品德優良，表現卓越符合下列條件之任何一項者。

1.上下學期學業成績優異者。 學業（學習領域）成績平均在80分以上（含）。

2.具有特殊才能，採計三年內表現卓越有具體個人獎項成績證明者。（以曾獲縣級以上比賽前三名為標準。）
十一、評審程序：

（1） 上學年度之審查：本獎助金之審議，由管理委員會就申請人資格及所提資料進行審查，必要時得以實地訪視、面談等方式進行查核，拒絕接受訪查者取消其受獎助資格。
（2） 下學年度之複查：本學年度受獎助人應於次年5月底前向輔導室提出學習成果及社會參與或服務之報告；另本府亦將每學年查核生活狀況，以作為管理委員會決定是否持續提供獎助金之依據。

十二、受獎人義務：

（一）受獎助人其姓名與獲獎助事項得由基金會於媒體公告或發表之，並公開頒獎。

（二）經雙方協商同意，受獎助人得參與基金會所舉辦之公益活動及相關宣導計畫。

（三）受獎助人其進修成果基金會得於不損害受獎助人權益之情形下發表或出版。
十三、終止獎助：

受獎助人之家庭經濟、學習行為或進修成果，如發現有不符合接受獎助之條件、或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以及陳述不實者，得經審議委員會審議後，終止繼續獎助；情節重大者，應繳回已領之獎助金額。

十四、經費來源：財團法人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

十五、本實施計畫奉核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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